
出生于 2007 年的小悦是一名小

学六年级学生。 去年 6月 9日，QQ 群

友“婷儿”主动加她好友，闲聊时，“婷

儿” 自称是湖南某电影集团影视培训

学校的副总经理洪某（女），并把一张

印有洪某身份的名片发给小悦。

不久后， “婷儿” 故作神秘地对

小悦说： “有个出道当明星的机会，

不知道你是否符合条件？”

小悦一直有个明星梦， 便按对方

要求把姓名、 年龄、 身高、 在读学校

基本信息告诉了对方， 并发给对方 6

张生活照。

对方看到信息后表示要推荐小悦

和“王源” 搭戏。 “我是王源的粉

丝， 做梦也没想到能跟他一起搭戏。”

小悦告诉办案人员。

3 天后， “婷儿” 告诉小悦， 导

演对她很满意。 之后， “婷儿” 又提

出让小悦拍一段 20 秒的视频， 表示

要有诱惑的表情和声音。 小悦拍了一

段发过去， “婷儿” 回复“不行”，

提出更过分的要求。

小悦知道拍这种视频不好， 但觉

得明星梦就在眼前， 如果放弃太可惜

了， 于是便按要求做了。

“婷儿” 看了还不满意， 一直鼓

励小悦不要害羞， 要勇敢， 并要求其

不穿衣服拍摄， 动作要求也越来越淫

秽， 小悦按照对方指令一一照办了。

“我不知道婷儿的性别， 我以为

是女的。” 小悦作证时对办案人员说。

事实上， “婷儿” 是个男性。

苏州警方发现， QQ 号“婷儿”

的实际使用人为 1979 年出生的湖南

人邹某。 当年 7 月， 警方在湖南长沙

市抓获邹某， 并顺藤摸瓜， 在山东抓

获另一名犯罪嫌疑人王建某。

警方审查发现， 邹某、 王建某冒

用影视公司从业人员洪某的身份， 有

针对性地添加幼女为 QQ 好友， 以可

以推荐对方拍电影、 出道做童星为诱

饵， 谎称需要做身体审核、 敏感度测

试、 服从性测试， 诱骗幼女拍摄淫秽

视频、 裸体照片， 通过 QQ 发送， 在

网络上猥亵小悦等 17名幼女。

邹某供述称， 被害女童大都很单

纯。 如果有人犹豫， 只要采用“为了

梦想， 要勇敢” “马上可以拿到名

额” 等话术劝说， 便可成功。

邹某称， 他关注了多个网站， 都

在以招募童星为幌子， 获取女童淫秽

视频进行贩卖， 有的还以淫秽视频控

制幼女卖淫。

很多受害女童都对所谓的“自信

训练” “毅力训练” 深信不疑， 在得

知对方是骗子后， 都表示很惊讶。

“我当时挺相信他的， 觉得是在训练

我， 并没有觉得被骗。” 一个受害女

童表示。

2019 年 12 月， 苏州吴江区人民

法院以犯猥亵儿童罪， 分别判处王建

某和邹某有期徒刑 1 年 10 个月和有

期徒刑 5年 6个月。

“这些被害人大都处于青春期，

这一群体比较特殊， 虽自认为成熟，

但实际上仍缺乏足够的分辨力和自我

保护能力， 最近曝光的韩国“N 号

房” 事件的主要受害群体也大都处于

这个年龄段。” 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检

察院承办检察官李冬梅表示， 不法分

子“在涉及招募童星的 QQ 空间、

QQ 群中寻找合适的目标， 利用被害

女童心智不成熟、 急于成名的心理，

引诱她们上钩。”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

究中心主任佟丽华表示， 我国

现行法律规定的惩治对象只是

淫秽色情信息制作者、 出售者

和传播者， 并没有直接针对持

有、 浏览、 查阅淫秽色情信息

的网络注册用户。

目前， 对于媒体曝光的类

似行为如何惩治， 我国刑法只

规定了“传播淫秽物品罪”，治

安管理处罚法中也有类似规

定。

2011 年， 两高发布的

《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 移动

通讯终端、 声讯台制作、 复

制、 出版、 贩卖、 传播淫秽电

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规定，以

牟利为目的，利用互联网、移动

通讯终端制作、复制、出版、贩

卖、 传播内容含有不满十四周

岁未成年人的淫秽电子信息，

以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

淫秽物品牟利罪定罪处罚。

但是以上法律尚无法完全

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线上侵

害”。 实践中存在大量“线上

侵害” 甚至性侵害未成年人案

件， 未达到猥亵儿童罪的定罪

标准， 无法按照猥亵儿童罪定

罪处罚。

与未成年人淫秽、 色情制

品相关的犯罪中， 认定入罪与

否要区分牟利与非牟利目的，

定罪标准较高， 对制作、 复

制、 出版、 贩卖、 传播淫秽文

件的数量、 点击次数、 注册会

员数量、 违法所得数量等都有

要求。 另外， 相关司法解释条

款缺乏对“持有” 型犯罪的处

罚， 对“浏览” 行为更无刑事

处罚规定。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

究中心国际合作部主任牛帅帅

介绍， 在很多国家， 除传播者

之外， 对儿童色情图片和视频

的持有， 都是被禁止的。

涉儿童色情信息在很多国

家都是不容触碰的底线， 刑事

惩罚力度远重于一些针对成人

的色情、淫秽犯罪，儿童的性利

益、性权益受到特殊保护，认定

“色情”的标准远低于成人。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第 34 条以整个条文的形式，

将儿童色情定性为对儿童的

“性剥削”， 我国于 2002 年批

准了 《〈儿童权利公约〉 关于

买卖儿童、 儿童卖淫和儿童色

情制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

如果不是偶然间翻看到女儿小悦 （化名） 手机里的 QQ 聊天内容， 来自苏州的张晨 （化名） 可能

永远不会发现这个秘密。

小悦的手机里有一个网名叫 “婷儿” 的网友， 假装要把小悦包装成童星， 实际上以各种理由引诱其
自拍， 并要求发送多个裸露和淫秽表演的视频。 2019 年 6 月 19 日， 张晨报警。

前不久， 韩国 “N 号房” 事件引起公众关注。 日前， 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两起利用网络

猥亵儿童的案件， 两名犯罪嫌疑人打着童星招募的幌子， “隔空” 猥亵女童， 两个月内， 17 名女童陆
续中招。 两起案件暴露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监管漏洞， 折射出净化未成年人网络空间仍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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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当童星却被“隔空”猥亵
净化未成年人网络空间任重道远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 网络渐

渐成为儿童生活的一部分。 有些家长

认为孩子只要在家就不会出事， 放松

了防范， 导致类似案件屡次发生。

李冬梅指出， 此类案件因涉及隐

私， 受害人的沉默也为查处犯罪带来

困难。 案件卷宗显示， 本案所有受害

女童在发现上当后， 均无一例外地选

择沉默， 仅删除对方 QQ 号了事， 没

有人告诉家长或老师。

值得关注的是， 网络运营者监管

责任缺失也是导致此类案件频发的重

要原因。

在两起案件中， 王建某长期在

QQ 群里发布诸如“暑假新剧缺演

员， 有想法的加我， 本公司还缺歌

手、 舞蹈演员、 主持人、 模特、 网红

等， 薪酬优厚， 群里信息不回” 等广

告。

邹某为便于得手， 从“同行” 的

QQ 空间里添加被害人， 还曾在网络

购买女童淫秽视频。 当被害女童向两

人传输个人信息， 以及发送不雅图片

视频时， 相关网络运营者在事中和事

后均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针对本案暴露出的问题， 吴江检

察机关建议应多管齐下， 强化对“童

星” 招募骗局的打击防范， 堵住监管

漏洞。

李冬梅建议， 应加强对网络空间

的日常监管协作。 相关部门应建立涵

盖发现、 预警、 监督、 举报和治理的

长效机制， 提升网络空间治理能力；

政府各部门应形成合力， 共同定期开

展法治进社区、 进校园、 进家庭等活

动， 加大对儿童防性侵的普法宣讲，

并构建相应的侵害后救济机制； 家长

应引导子女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

观， 尽早对子女进行性教育， 帮助其

提高识别网络不良信息的能力， 引导

其正确使用社交软件， 用言传身教不

断增强子女的自我保护意识。

惩治“线上侵害”未成年人

立法空白亟须填补

近日， 多名从事未成年人保护研究的学者表示， 我

国现行法律法规对于通过网络进行 “线上侵害” 甚至性

侵害未成年人的规制仍然存在不少漏洞， 大量的违法犯
罪行为没有相应的处罚手段， 只能事后救济、 难以事先

预防。

多名学者呼吁， 涉儿童色

情信息的网站是一条黑色产业

链， 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

“毒瘤”， 早该被连根拔起。

有学者呼吁， 从现实来

看， 频繁更换网址、 服务器设

在国外等互联网儿童色情犯罪

的狡猾性和隐蔽性， 给司法打

击增加了难度。 不过， 儿童色

情“暗网”， 哪怕是所谓“会

员制”、 哪怕服务器在境外，

都不能逃脱我国法律的制裁，

它们侵犯我国未成年人的权

利， 而浏览、 持有、 传播这些

淫秽内容的犯罪行为发生在我

国境内， 这也决定了这些行为

应受我国法律规制。

佟丽华呼吁， 当务之急

是继续提升打击力度， 使之

区别于普通传播淫秽物品的

犯罪， 以司法力量对未成年

人性权益实施特殊保护， 形

成任何犯罪分子都不敢触碰

的高压线。

2018 年 3 月， 中国少年

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

基金联合多名全国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提出建议， 从法律法

规上完善对网络涉及儿童色情

信息问题的禁止规定。

这份建议提到， 目前我国

立法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力度不

够。 网络色情信息侵害未成年

人权益， 更多被视作社会道德

伦理问题， 不属于严重违法行

为。 刑法对于持有、 浏览以未

成年人作为色情淫秽制品题材

的相关物品， 并没有作出明确

规制。

2019 年 10 月下旬， 首次

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

议审议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正

草案中规定： 禁止制作、 复

制、 发布、 传播或者持有有关

未成年人的淫秽色情信息。

网络产品和服务含有可能

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信息

的， 制作、 复制、 发布、 传播

该信息的组织和个人应当在信

息展示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

以提示。

佟丽华表示， 未成年人色

情视频网站并非首次曝光， 相

关治理也无法毕其功于一役，

铲除贩卖和传播未成年人色情

信息的网站， 更需要完善、 细

化相关法律规定， 让那些侵害

未成年人权益的不法分子都受

到法律严惩， 细化针对未成年

人的“线上侵害” 的认定标准

和惩罚措施。

（据 《中国青年报》）

“线上侵害”未成年人应严惩

及早拔起黑色“毒瘤”

检察机关建议堵住监管漏洞

被利用的童星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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